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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

G'HI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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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会”）进行见证。 

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北

《

? R 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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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5678/9:;<=><-?@ 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

2025 年 12 月 29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

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》，决定于 2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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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公司有表决R的股份共S 6,000 股，T公司有表决R的股份U数的 0.001%。 

根据中国证券#记结F有限责任公司I供的本次股东会网312结果，VW

本次股东会网312的股东共S 1 Q，C表公司有表决R的股份共S 65,000 股，

T公司有表决R的股份U数的 0.01%。以上通过网312GH进行12的股东资

格，>中国证券#记结F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其股东资格。 

公司X分董事和YZ管理人员[席了本次股东会的/0会议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P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等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 

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，P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。 

H678/9:;IJ?@6IJKL 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.\/012和网312相结合的方式，对所

有[]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，不存在^_股东会通$中已[N议案或`

Wa议案的b形。 

/0会议以书c记Q12的方式进行表决，>股东会/0会议de的股东C

表、董事会审S委员会委员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S2、监2。 

V)网312的股东在规定的网312时'

312

股东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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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（其中，pq12r认oR 0 股），T出席会议股东所E有l表决R股份U数的

0.00%。 

其中，中s1资者表决bt为：同意 65,000 股，T出席会议中s1资者所E

有l表决R股份U数的 100.00%mn对 0 股，T出席会议中s1资者所E有l表决

R股份U数的 0.00%moR 0 股（其中，pq12r认oR 0 股），T出席会议中

s1资者所E有l表决R股份U数的 0.00%。 

关j股东北京56大龙uvwx开发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yz表决。 

根据上述表决bt，本次股东会审议的&X议案{|通过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P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l。 

M6KNOP 

}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股

东会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P合《公司法》《股

东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

东会~出的决议合法有l。 

（以下�Ä文） 




